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13位ISBN编号：9787509321065

10位ISBN编号：7509321069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编

页数：1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

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实用版)》：权威出版——中国
法制出版社，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
构。
精选法规——收录常用法律文件，为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最密切、最直接的条文规定。
专业解读——对重难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帮助读者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
实用附录——提炼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办案常用数据等内容，大大提高处理法律纠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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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条【适用范围】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人格尊严权、
人身自由权]  [《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第二条【监护权的保护】  [未成年人的监护]  [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监护]  [监护人的职责]第三条【死者人格利益的范围】  [侵犯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权的行为]  [非法揭露隐私的行为]  [非法侵害尸体的行为]第四条【特
定纪念物品毁损的精神损害赔偿】  [特定纪念物品]第五条【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  [法人或其他组织
享有名誉权、名称权和荣誉权]  [侵犯法人或其他组织名誉权等的法律责任]第六条【精神损害赔偿诉
讼请求的程序性要求】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第七条【死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主体
】  [死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第八条【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形式】  [一般精神损害责任承担
形式的具体规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的确定】  [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公式]  [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公式]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
的计算公式]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公式]  [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中精神损害
赔偿的计算公式]第十一条【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减免】第十二条【法律效力的规定】  实用核心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节录)(2009年12月26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节录)(2005年8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节录)(2009年8
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0年4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节录)(2008年12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1001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
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
年1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0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1003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7月14日)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21002年7
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诉刘守忠、遵义晚报社侵害名誉权一案的函(1991
年5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将子女送他人收养是否应当征得愿意并
有能力抚养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意的电话答复(1989年8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
受法律保护的函(1989年4月12日)精神损害索赔流程图  精神损害赔偿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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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
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不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法院不予受理，而且就是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
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1）姓名权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
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侵犯姓名权的情形主要有：干涉，即干涉公民决定和使用自己的姓名的行为，如丈夫强迫妻子随夫姓
；盗用，即不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姓名的行为，例如盗用知名学者的名义发表作品；假冒，即冒名顶
替进行民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如冒用中央电视台某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盗用、假冒他人姓名、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名称权的行为，从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2）肖像权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
行为。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规定，妇女的肖像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广告、商标、展览橱窗、书刊、杂志等形式使用妇女肖像
（3）名誉权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
公民、法人的名誉。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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